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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沙尔布尔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和布克赛尔县

阿克特斯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

专家审查意见书

受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沙尔布尔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委托，由新疆

天地源矿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沙尔布尔提

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和布克赛尔县阿克特斯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

态保护修复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于2023年5月10日提交评审专家

组。有关专家采取函审方式对该《方案》进行了审查，出具审查意见，编

制单位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经主审专家复核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一、采矿权基本情况及编制目的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沙尔布尔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和布克赛尔阿克

特斯石灰岩矿现有采矿证（C6500002010117120107007）有效期为2022年

12月27日至2024年5月27日，采矿证生产规模为20.00万吨/年，开采方式

为露天开采，矿区范围由6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0.5636平方千米，开采

标高为1046至980米。此次《方案》编制拟延续变更采矿权的生产规模拟

由20万吨/年调整为40万吨/年。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CGCS2000）

拐点

编号

直角坐标系 地理坐标

X Y 东经 北纬

1 5186579.14 29482534.76 46°48′49.89″ 86°46′16.16″

2 5185639.15 29483624.77 46°48′19.55″ 86°47′07.77″

3 5185429.16 29483494.77 46°48′13.15″ 86°47′01.59″

4 5185609.15 29483244.76 46°48′18.54″ 89°46′49.78″

5 5185529.16 29483164.77 46°48′15.94″ 86°46′46.02″

6 5186059.15 29482344.77 46°48′33.03″ 86°46′07.27″

注：坐标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3度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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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设计编制《方案》目的是为矿山变更生产规模提供技术依据；为

本矿山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矿山环境评价提供依据；为自然资源管理

部门对矿山开采依法进行监管提供技术依据；在确保技术可行的前提下，

尽量做到持续稳产；方案采用成熟先进的工艺和设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降低成本；为矿山企业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和监测及土地复垦提

供技术依据，将矿山企业的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目标、任务、措施和计划等

落到实处；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生态保护

修复基金的计提等提供依据，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监督、检查、督促矿山

企业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责任义务提供重要依据；使矿山开

采造成的地质环境破坏得以有效恢复，使被损毁的土地恢复并达到最佳综

合效益的状态，努力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设计利用资源储量政策符合性

《方案》资源储量类型确定合理，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可采储量的确定

符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相关政策要求。

三、设计利用储量、设计开采规模及服务年限

根据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自然资源局关于对《<和布克赛尔阿

克特斯石灰岩矿2018年度矿山储量年报〉核查意见》的批复，截止2018年

12月31日矿区范围内（+1046米-+980米）通过评审石灰岩矿资源量333资

源量659万吨，334资源量89万吨；设计利用的推断资源量为659万吨，设

计损失率为0%；设计采矿回采率98%；设计可采资源量为645.82万吨；设

计矿山生产规模为40万吨/年；设计矿山服务年限为16.15年。

四、采矿方案

采矿方法：根据矿山地质地形条件、矿体赋存特征，设计采用自上而

下水平分层、台阶式采矿方法。采矿回采率98%。开采工艺流程：潜孔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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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钻凿中深孔、多排孔松动爆破、全液压挖掘机采装、自卸汽车运输采矿

法。具体为穿孔→爆破→机械破碎→采装→运输（至加工生产厂）。开拓

运输方案：采用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矿山在实际开采开发生产建设

活动中，要以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并审核通过的初步设计为准执

行）

五、产品方案

产品方案为石灰岩原矿。

六、绿色矿山建设

依据《自然资源部关于粉石英等36种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

最低指标要求（试行）的公告》（2021年第21号），本矿三率指标如下：

1、开采回采率

本矿设计回采率98%，符合《公告》中对水泥用石灰岩矿露天开采回采

率不低于90%要求。

2、伴生资源利用

项目矿石为水泥用石灰岩矿，无其它伴生有益组分，设计不再考虑，

符合《公告》要求。

3、固体废弃物利用

矿山开采、加工无固体废弃物排放采，符合《公告》废石综合利用率

≥75％的要求。

依据《非金属矿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2-2018）要求。本

矿山设计满足规范要求。

七、矿区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一）本次工作查明了矿山环境现状，分析了矿山环境发展趋势，其

论述内容基本全面，结论基本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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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定评估级别为二级，评估区面积1.4740平方千米（147.40公

顷），评估等级划分正确，评估范围确定合理。

（三）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进行了现状分析评估，现状条件下评估区

内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和不稳定斜坡等地

质灾害不发育，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对矿山地质环境的影响程度“较

轻”；对含水层破坏程度“较轻”；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为“较轻”；

现状评估矿山开采对水土环境的影响程度为“较轻”，对大气污染的影响

程度“较轻”。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划分为较轻区一个区，评估区

总面积147.40公顷。

（四）对采矿活动对矿山地质环境的影响进行了预测评估，根据对工

程建设中、建设后可能引发或加剧的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结论，矿山

露天开采活动易引发采场边坡崩塌、滑坡和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预测评

估崩塌、滑坡、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发育程度中等，危害程度中等，危险

性等级中等。矿山采矿活动不易引发或加剧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

地裂缝地质灾害，预测评估矿山采矿活动遭受上述地质灾害的危害程度小、

危险性小，预测评估矿山开采对地下含水层的影响程度“较轻”；预测评

估规划露天采场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为“严重”，规划表土堆放场、规

划矿山道路、规划废石堆放场、规划办公生活区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为

“较严重”，除上述区域以外的其他区域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为“较轻”

，矿山开采影响区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为“严重-较轻”；预测评

估矿山开采对水土环境的影响程度为“较轻”，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程度“

较轻”。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划分为较严重区和较轻区，评估区总

面积147.40公顷，其中：严重区：面积25.58公顷，为规划露天采场；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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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区：面积6.22公顷，为规划表土堆放场、规划废石堆放场、规划矿山

道路、规划办公生活区；较轻区：面积115.6公顷，为评估区其他区域。

（五）确定了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的原则、目标和任务，对矿区

进行了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并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治理以及监

测方案，并进行了经费概算。

1、矿山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分区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区划分为矿山地质环境次重点防治区

（Ⅰ）、次重点防治区（Ⅱ）、一般防治区（Ⅲ），分区总面积31.80公

顷，其中：重点防治区（Ⅰ）为规划露天采场，面积25.58公顷；次重点

防治区（Ⅱ）为规划废石堆放场、规划表土堆放场、规划办公生活区、规

划矿山道路，面积6.22公顷；一般防治区（Ⅱ）为评估区其他区域，面积

115.6公顷。

2、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1）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部署

2023年10月底前在规划露天采场外围10米设置铁丝围栏1500米及警示

牌10块；对警示牌、铁丝围栏监测进行监测；矿山开采结束后将废石堆放

场废石进行贴坡回填露天采场，所有废石贴坡回填后，使坡面角≤30°，

达到稳定边坡，对存在危岩体或不稳定斜坡进行定点清除，基本可消除地

质灾害。

（2）含水层破坏防治工程部署

矿区地下水富水性差，预测矿山开采不会产生矿坑涌水，对含水层结

构、地下水资源影响程度较轻，对含水层。地下水水质污染较轻。因此，

方案确定未来不设专门的监测措施。

（3）地形地貌景观防治工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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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形地貌景观损毁情况进行监测。

（4）水土环境污染防治工程部署

根据环保要求，矿山不设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每月2

次拉运至和布克赛尔县垃圾填埋场处理，将垃圾清运处置费用纳入生产成

本中。现状矿建活动对土壤污染程度较轻，每年采集土壤样进行监测；每

年采集生活污水样进行监测。

（5）大气污染防治工程部署

矿山开采对大气污染程度较轻，开采期间严格按设计进行开采，定期

对表土场和矿山道路、露天采场进行洒水降尘措施，减轻对大气的污染，

每年对生活区及废石堆放场进行大气监测。

八、矿区土地复垦

1、矿区土地利用现状

评估区范围面积147.40公顷，涉及1种土地利用类型，为草地中的天

然牧草地，土地权属性质为国有。

2、土地复垦区与复垦责任范围

本方案土地复垦区面积为31.80公顷，复垦责任范围为31.80公顷。

矿山土地复垦共划分为规划露天采场、规划废石堆放场、规划表土堆

放场、规划办公生活区、规划矿山道路5个复垦单元，完成土地复垦面积

31.80公顷，土地复垦方向为草地（天然牧草地）。本方案复垦率为100%。

3、矿区土地适宜性评价

本方案复垦适宜性评价范围为复垦责任区，合计面积31.80公顷，包

括规划露天采场、规划废石堆放场、规划表土堆放场、规划办公生活区、

规划矿山道路，依据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确定应体现综合控制的原则，

规定损毁土地通过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管护措施后，在地形、土壤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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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设施和生产水平方面所应达到的基本完成要求。根据国际及行业标准、

矿区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结合土地复垦适宜性分析结果，由于确定土地

利用方向及复垦方向为草地（天然牧草地）。

4、矿区水土资源平衡分析

根据矿区自然、气象水文条件及复垦工程实施的可操作性，确定本项

目土地复垦方向为天然牧草地，该区雨季降雨较多（每公顷降雨量约2420

立方米），复垦播撒草籽时节为雨季，可为草籽提供生产所需全部水分（

需水量为2400立方米），因此不涉及灌溉工程。复垦过程中用水为生活用

水及机械用水，复垦工程用水由和布克赛尔县拉运到矿山，用水量较小。

因此本项目土地复垦工程可实现水源供需平衡。

本方案主要是压占、挖损的土地需要覆土，复垦方向均为天然牧草地，

根据复垦工艺，所需土全部为表土。需要覆土的区域：规划露天采场（25.

58公顷）、规划矿山道路（0.82公顷）、规划废石堆放场（3.8公顷）、

规划办公生活区（0.4公顷），上述区域面积共计30.60公顷，计划覆土厚

度0.30米，需要表土总量91800立方米。矿山基建期拟对规划露天采场（1

3.5公顷）、规划矿山道路（0.82公顷）、规划废石堆放场（3.8公顷）、

规划办公生活区（0.4公顷），上述区域面积共计18.52公顷，表土剥离厚

度0.50米，剥离总量92600立方米。剥离的表土堆放于规划表土堆放场，

表土堆放高度14米，分2层堆放，堆积坡度不大于35º，表土堆放场容积约

10.92万立方米，定期对表土场洒水降尘，表土全部用于复垦期上述各单

元地表覆土。由需土量分析和供土量分析可知，复垦区内需土量91800立

方米，供土量92600立方米，供土均来自于矿山表土剥离，无差放量，可

满足项目区复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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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次开发利用设计方案，露天矿总废石量约151.57万吨（折合

56.14万立方米）。矿山开采期间，将剩余服务年限废石堆放至规划废石

堆放场，等到开采完成全部矿体后进行将堆放废石全部贴坡回填至规划露

天采场，共计回填废石方量72.29万立方米（已考虑松散系数），所有废

石贴坡回填后，使坡面角≤30°，达到稳定边坡，消除地质灾害隐患。

5、土地复垦工程措施

本方案划分5个土地复垦单元，分别为规划露天采场、规划矿山道路、

规划废石堆放场、规划办公生活区、规划表土堆放场复垦单元。

土地复垦措施主要包括表土剥离工程、拆除清运工程、土地平整工程、

土地翻耕工程、植被重建工程等，土地复垦工程在矿山闭坑后完成。

6、土地复垦监测

各复垦单元分别设置1个监测点，包括规划露天采场、规划矿山道路、

规划废石堆放场、规划办公生活区、规划表土堆放场，共计5个监测点，

主要进行土地损毁监测和复垦实施效果监测。

7、土地复垦实施年限

本矿山为延续矿山，设计剩余服务年限为16.15年，土地复垦工作须

在各个矿体闭坑后进行，计划施工期为1年及复垦管护期3年，最终土地复

垦实施年限为20.65年（2023年4月-2043年12月）。

8、土地复垦阶段工作安排

第一阶段近期5年（2023年4月-2028年4月），主要对各规划设施场地

进行表土剥离，对表土场进行植被恢复工程，并对各复垦单元进行土地损

毁监测；第二阶段中期5年（2028年4月-2033年4月），主要对各复垦单元

进行土地损毁监测；第三阶段远期10.65年（2033年4月-2043年12月）包

含6.65年生产期、1年复垦期及3年管护期，生产期对各复垦单元进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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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毁监测，矿山闭坑后进行全面的土地复垦工作，同时进行土地复垦监测

和土地损毁监测。

九、技术经济指标

本工程项目总投资为903.75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795.04万元；正常

年份流动资金为108.71万元。项目建成投产后，正常年销售收入为

1168.14万元，正常年利润总额为112.26万元，年上缴所得税额为28.06万

元，税后利润为84.19万元；项目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21.16%（所

得税后），高于按10%考虑的财务基准收益率；项目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

包括建设期在内为6.24a，所得税后财务净现值（Ic=10%）为571.97万元，

为大于零的正值。

本方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801.59万元，动

态总投资1030.04万元。其中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工程静态总投资估

算费用约54.89万元，动态投资70.53万元；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为

746.70万元，动态投资959.51万元。

十、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矿山今后在生产过程中应严格按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开采，控制好

台阶高度和边坡角，加强边坡台阶管理，加强巡视、监测，预防、减少和

避免地质灾害的发生。

2、加强矿区环境保护工作，最大限度地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尽可能

实行边开采边治理，以减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

3、在矿山开发中如出现方案中没有提到的问题或今后矿山生产中形

成的新的地质环境问题和矿山地质灾害，应及时进行专项调查，及时采取

措施将地质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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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方案是在收集资料和现场调查的基础上编制而成，不替代矿山

开采设计和相关工程勘查、治理设计，只作为国土部门矿山资源管理的依

据，方案进入实施阶段时，应进行实地勘测，开展详细设计方案编制工作。

5、本方案设计基建期0.5年，服务年限为16.15年，复垦期1年，管护

期3年，虽该方案总的服务年限为20.65年。根据新国土资规〔2018〕1号

文、《自治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编制提纲(试行)》规

定，确定本《方案》适用年限为5年，即为2023年4月-2028年4月。2028年

4月需对本《方案》生态保护修复部分有关内容进行修编。本《方案》适

用年限内若生产规模、开采范围或开采方式有所变动，需对《方案》进行

重新编制。

6、该方案符合相关要求，建议审查通过。

评审专家组组长：王多生

2023年6月6日

附：评审专家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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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沙尔布尔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和布克赛尔县阿克

特斯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

评审专家组成员名单

姓名 单位 专业 技术职称 签名

王多生 新疆有色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
采矿

工程
高级工程师

陈红霞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

技术

经济
高级工程师

宋文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矿产开发局

第一水文地质大队

地质

环境

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

姜 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环境监测院
地质

环境

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

林 涛 自治区国土综合整治中心
土地

复垦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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